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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自我評鑑作業要點 
 

86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校務會審議通過(86.09.11) 
9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 次校務會修正通過(91.06.13) 

94 學年度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修正通過第 1,3,4,,6,7,8,9,10 條(95.06.08) 

110學年度第 2學期期初校務會修正 (111.03.17) 

一、本校為提升整體學術研究、教學、推廣服務、校務行政等品質與水準，協助各單位之發展

並增進辦學績效，特依據大學法第五條有關大學評鑑之規定及教育部 106年 4月 20日臺

教高三字第 106005234號函示，訂定自我評鑑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作業要點）。 

二、為執行各單位評鑑之工作，本校成立校務評鑑委員會及相關委員會。 

三、校務評鑑委員會委員九至十一人，其中校外專家學者二至五人，由研究發展處簽請校長核

准後組成之，並由校長擔任召集人，行政副校長為副召集人，負責推動、規劃和督導各單

位之評鑑作業。 

校務評鑑委會除對相關單位作外部評鑑外，同時對校本身作自我評鑑。本校以每六年實行

評鑑為原則，或配合教育部評鑑時程辦理。 

四、系所評鑑分為委託辦理及自行辦理二種方式： 

(一)委託辦理：由學校委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

或其他國際認證機構辦理品質保證認可，認可結果以六年為一週期，分為「通過-效

期六年」、「通過-效期三年」及「重新審查」三種。 

(二)自行辦理：由學校自行辦理系所辦學成果之檢視展望與評核建議，評核結果沒有傳

統「通過」或「不通過」的決議，僅提供評核建議供參考。 

五、校務評鑑參考指標及系所品保參考項目內容： 

(一)校務評鑑參考指標： 

1.校務治理與經營。 

2.教師教學與學術專業。 

3.學生學習與成效。 

4.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 

(二)系所品保參考項目： 

1.系所發展、經營及改善。 

2.教師與教學。 

3.學生與學習。 

六、評鑑結果之執行： 

(一)評鑑結果應予公布，並送各受評單位作為業務改進之參考。 

(二)受評單位對總評表所提待改進之具體建議，應即予採行，如確有窒礙難行之處，應

列舉具體理由，以書面向校評鑑委員會說明。 

(三)本校得依據評鑑結果作為調整招生人數、資源分配及規劃校務發展之重點。 

七、本作業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核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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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自我評鑑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本校為提升整體學術研究、教學、

推廣服務、校務行政等品質與水

準，協助各單位之發展並增進辦

學績效，特依據大學法第五條有

關大學評鑑之規定及教育部 106

年 4 月 20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6005234號函示，訂定自我評鑑

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作業要

點）。 

一、本校為提升整體學術研究、教學、

推廣服務、校務行政等品質與水

準，協助各單位之發展並增進辦

學績效，特依據大學法第五條有

關大學評鑑之規定，訂定自我評

鑑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作業要

點）。 

新增教育部函

示。 

二、為執行各單位評鑑之工作，本校

成立校務評鑑委員會及相關委員

會。 

二、為執行各單位評鑑之工作，本校

成立校評鑑委員會及單位評鑑委

員會。 

修正單位評鑑

委員會為相關

委員會。 

三、校務評鑑委員會委員九至十一

人，其中校外專家學者二至五

人，由研究發展處簽請校長核准

後組成之，並由校長擔任召集

人，行政副校長為副召集人，負

責推動、規劃和督導各單位之評

鑑作業。 

校務評鑑委會除對各相關單位作

外部評鑑外，同時對校本身作自

我評鑑。本校以每六年實行評鑑

為原則，或配合教育部評鑑時程

辦理。 

三、校評鑑委員會委員九至十一人，

其中校外專家學者三至五人，由

研究發展處簽請校長核准後組成

之，並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副校

長為副召集人，負責推動、規劃

和督導各單位之評鑑作業。 

校評鑑委會除對各一級單位作外

部評鑑外，同時對校本身作自我

評鑑。本校以每五年定期實行評

鑑為原則，於各單位皆受過評鑑

之後或配合教育部評鑑時程辦

理。 

1. 調整校外

專家學者

二至五人。 

2. 明訂行政

副校長為

副召集人。 

3. 評鑑週期

以六年為

原則。 

四、系所評鑑分為委託辦理及自行辦

理二種方式： 

(一)委託辦理：由學校委託財團法人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社團

法人台灣評鑑協會或其他國際認

證機構辦理品質保證認可，認可

結果以六年為一週期，分為「通

過-效期六年」、「通過-效期三年」

及「重新審查」三種。 

(二)自行辦理：由學校自行辦理系所

辦學成果之檢視展望與評核建

四、單位評鑑委員會之組成： 

(一)行政單位評鑑委員會委員五人，

其中校外專家學者一至二人，由

研究發展處簽請校長核准後組成

之，並指定一人為召集人。 

(二)系所評鑑委員會委員五至七人，

其中校外專家學者一至二人，由

各學院簽請校長核准後組成之，

召集人由委員互選之。 

(三)學院評鑑委員會委員七至九人，

其中校外專家學者二至三人，由

研究發展處簽請校長核准後組成

之，校長為召集人。 

僅規定系所評

鑑方式，刪除

行政單位評

鑑、學院評鑑

及研究中心評

鑑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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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評核結果沒有傳統「通過」

或「不通過」的決議，僅提供評

核建議供參考。 

(四)研究中心之評鑑依本校「各研究

中心評鑑要點」辦理。 

 五、各單位之評鑑以每隔三至五年一

次為原則，評鑑時除資料審查外

並須作實地訪查，受評單位之主

管須迴避擔任當次評鑑之評鑑委

員。 

本校各學術單位成立滿二年者開

始自我評鑑，於每年十月至十一

月進行評鑑，評鑑資料以前二學

年度為依據。（評鑑時程及流程

如附圖） 

評鑑工作之執行單位為研究發展

處。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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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務評鑑參考指標及系所品保參

考項目內容： 

(一)校務評鑑參考指標： 

1.校務治理與經營。 

2.教師教學與學術專業。 

3.學生學習與成效。 

4.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 

(二)系所品保參考項目： 

1.系所發展、經營及改善。 

2.教師與教學。 

3.學生與學習。 

六、各單位評鑑項目就其單位性質，

包括下列項目之全部或部份： 

(一)校務質性評鑑指標(評鑑內容另

訂之)： 

1.辦學特色：校務發展情形、校務評

鑑/自我評鑑、學校重要辦學特色、

其他有助於說明辦學特色之相關指

標。 

2.教學資源：教學資源、其他有助於

說明教學資源之相關指標。 

3.國際化程度：國際化程度、其他有

助於說明國際化程度之相關指標。 

4.推廣服務：推廣服務、其他有助於

說明推廣服務之相關指標。 

5.訓輔：訓輔、其他有助於說明訓輔

之相關指標。 

6.通識教育：通識教育、其他有助於

說明通識教育之相關指標。 

7.行政支援：一般行政、財務會計、

其他有助於說明行政支援之相關指

標。 

(二)校務量化評鑑指標(評鑑內容另

訂之) 

(三)學院質性評鑑指標。(評鑑內容另

訂之) 

1.師資：師資、其他有助於說明師資

之相關指標。 

2.課程：課程與教學、其他有助於說

明教學特色之相關指標。 

3.研究：研究、其他有助於說明研究

特色之相關指標。 

4.推廣服務：推廣服務、其他有助於

說明推廣服務之相關指標。 

(四)系所質性評鑑指標。(評鑑內容以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所訂標

準為依據) 

1.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2.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3.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4.研究與專業表現。 

5.畢業生學習表現。 

(五)學院、系所量化評鑑指標。(評鑑

內容另訂之) 

校務評鑑指標

及系所品保項

目僅供參考，

依教育部實際

評鑑內容適當

調整。 

 七、校及單位評鑑進行之程序如下： 

(一)評鑑中心評鑑本校當年之學期初

即組成校評鑑委員會，於評鑑中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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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實際訪評日期兩個月前，完成

各項自我評鑑作業。 

(二)校評鑑委員會於當年十月底前，

提出下一學年擬辦理之評鑑計畫

與時程，並通知受評單位。  

(三)各評鑑委員會應於接受訪評日期

前三個月成立。  

(四)受評單位於訪評日期前兩個月，

依照校評鑑委員會核定之表格將

評鑑資料報校，由研究發展處送

請評鑑委員審閱。 

(五)評鑑委員訪評之步驟： 

1.聽取本校相關主管及受評單位報告

說明、視察館舍設備、教學及研

究狀況，與教職員、學生，進行

個別或團體訪談。 

2.委員交換意見及綜合優缺點後，完

成訪問評鑑表，並於訪評結束前

與相關行政主管舉行座談，提出

評鑑結果摘要口頭報告。 

3.評鑑委員於結束訪評後一個月內，

向校評鑑委員會提出詳細評鑑結

果書面報告。 

 八、各系所、學院評鑑結果為量化與

質性兩項分數之平均，評鑑結果

七十分以上者為通過、六十分以

上未達七十分者為待改進，未達

六十分者為未通過。 

刪除 

六、評鑑結果之執行： 

(一)評鑑結果應予公布，並送各受評

單位作為業務改進之參考。 

(二)受評單位對總評表所提待改進之

具體建議，應即予採行，如確有

窒礙難行之處，應列舉具體理

由，以書面向校自我評鑑委員會

說明。 

(三)本校得依據評鑑結果作為調整招

生人數、資源分配及規劃校務發

展之重點。 

九、評鑑結果之執行： 

(一)評鑑結果應予公布，並送各受評

單位作為業務改進之參考。 

(二)受評單位對總評表所提待改進之

具體建議，應即予採行，如確有

窒礙難行之處，應列舉具體理

由，以書面向校自我評鑑委員會

說明。 

(三)本校得依據評鑑結果作為調整招

生人數、資源分配及規劃校務發

展之重點。 

(四)評鑑結果為待改進之系所，隔年

不得擴增招生名額及增設研究

所；未通過者必須減招，兩者均

須於次年再接受追蹤評鑑。 

(五)系所、學院接受評鑑連續兩次未

達評鑑標準者，應依本校「各學

術單位變更與調整作業辦法」提

點次調整並刪

除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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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變更、轉型及整併計畫。 

 十、評鑑結果優良補助： 

經單位評鑑委員會初評，校級評

鑑委員會複評，評鑑平均成績須達

80分以上，學術及行政單各取前

三名(無達 80分以上之單位時，優

良補助從缺)，予以特別補助業務

費、設備費：第一名二十萬元、第

二名十五萬元、第三名十萬元。 

前項評鑑優良特別補助所需經

費，由學校五項自籌收入支應。 

刪除 

七、本作業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核

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一、本作業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

核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點次調整。 


